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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

及取得七项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关于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国知发运

字〔2025〕20号），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的发明

专利“抗菌抗病毒去甲醛防污剂及制备方法、釉面砖及制备方法”荣获第二十五届中国专

利优秀奖。此次是公司第四次获得这一中国专利领域的国家级奖项，彰显了公司的科技创

新实力。

此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于近日取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7项发明专利证书。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现有各类型有效专利1327项，其中发明专利414项。

现将相关获奖和专利信息公告如下：

一、荣获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的情况

中国专利奖是为了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扎实推动高质量

发展，对在实施创新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显著贡献的专利权人、发明人（设计

人）以及相关组织者给予表彰。 经国务院有关部门知识产权工作管理机构、地方知识产权

局、有关全国性行业协会，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等推荐，中国专利奖评

审委员会评审，社会公示，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决定和授予。 本次公司

荣获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的专利情况如下：

1、专利名称：抗菌抗病毒去甲醛防污剂及制备方法、釉面砖及制备方法

2、专利号：ZL202110815913.9

3、专利权人：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佛山东华

盛昌新材料有限公司、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抗菌、抗病毒、去甲醛防污剂及制备方法、釉面砖及制备方法，通过

复合多种改性材料和优化配方，制成一种同时具备抗菌、抗病毒和去甲醛的复合性能防污

剂，而且防污剂的有效杀菌时间显著增长，采用该防污剂制备得到的釉面砖，对细菌、真菌

和病毒能起到强效持久的抑制作用，而且还可以达到净化甲醛的作用，克服了现有功能瓷

砖功能单一的局限性。该专利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医疗康养、酒店以及适老化居住环境等对

卫生安全要求严格的建筑空间。

公司以“融合科技艺术，缔造美好人居，让中国陶瓷受世界尊敬” 为企业使命，始终坚

持技术创新，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及成果转化。 凭借“一种立体孔洞装饰陶瓷砖的制备方法

及其产品”“一种部分立体成洞洞石瓷砖制备方法” 及“一种陶瓷砖的布料系统和方法”

等核心专利技术，公司已先后荣膺第十七届、第十九届和第二十届中国专利优秀奖，此次

是公司第四次荣获该奖项。 获得中国专利奖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公司技术创新实力与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作为建陶行业的领军企业，此次再获殊荣，进一步夯实了公

司“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的行业地位，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品牌影响力。公司

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突破技术壁垒，推动建陶行业转型升级，引领行业迈向绿色低碳和

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二、新增七项发明专利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于近日取得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7项发明专利证书。本次新增

的发明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人

1

一种隐藏式浴室柜

盆

ZL�202011429953.1 2020年12月09日

佛山东鹏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整装卫浴有限公司

2

一种砖坯磨边机及

其使用方法

ZL�202210780020.X 2022年07月04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丰城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3

一种利用陶瓷废料

制备的低吸水率瓷

砖及其制备方法

ZL�202310676710.5 2023年06月08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清远纳福娜陶瓷有限公司

4

一种复合岩板的安

装系统及安装方法

ZL�202211302851.2 2022年10月24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清远纳福娜陶瓷有限公司

5

一种生态石板材生

产线及制备工艺

ZL�202010121979.3 2020年02月27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湖口东鹏新材料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鹏鸿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6

一种可提高冷却效

果的窑炉冷却结构

ZL�202110771935.X 2021年07月08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东华盛昌新材料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7

一种基于喷雾塔的

混料斑点坯粉料的

生产工艺

ZL�202211460260.8 2022年11月17日

佛山市东鹏陶瓷有限公司；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东鹏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佛山市东鹏陶瓷发展有限公司

以上发明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发明专利的取得，有利于公司

保护自主知识产权，防止侵权事件发生，掌握市场竞争主动权，形成持续自主创新机制和

能力，保持技术和产品的领先和竞争优势，提高公司品牌和市场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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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4国金03” 公司债券付息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4年6月6日发行了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24国金03、债

券代码：241086）,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2.28%，发行期限为3年。 详见公

司于2025年5月30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国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2025年付息公告》。

2025年6月6日，本公司“24国金03” 公司债券付息完成，付息总额为人民币22,800,

000.00元。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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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77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获准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值总额不超过150亿元，批复有效期自

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根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发行公告》，公司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 ）发行规模不超过15亿元，发行期限为3年期。

本期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 全部采用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簿记建档的

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25年6月6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15亿元，期限3年，票面利

率为1.89%。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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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兼总经理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董事兼总经理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日，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5%以

上股东、 董事兼总经理周洪亮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5,206,064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72%；佳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润国际” ）持有公司股票1,204,893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7%；智拓集团（香港）网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拓集团” ）

持有公司股票913,12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21%。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取得的股份以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周洪亮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减持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6,238,14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41%，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 若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4,408,00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00%；若采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

总数不超过6,238,14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1.41%。

佳润国际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减持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1,204,893

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0.27%。 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智拓集团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减持持有的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913,124

股，即不超过总股本的0.21%。 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周洪亮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5,206,064股

持股比例 5.7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5,206,064股

股东名称 佳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1,204,893股

持股比例 0.2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204,893股

股东名称 智拓集团（香港）网路咨询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其他：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 913,124股

持股比例 0.21%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913,124股

注：上述持股数量包括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

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周洪亮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238,14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4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4,408,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238,14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佳润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204,893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7%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04,893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204,893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经营及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智拓集团（香港）网路咨询有限公司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913,124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913,124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913,124股

减持期间 2025年6月30日～2025年9月2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自身经营及资金需求

说明：

1、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

顺延。

2、 若上述减持主体采用大宗交易减持， 减持期间为2025年6月30日至2025年9月29

日。

3、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

则前述减持股数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股数计算。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否

1、周洪亮先生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

说明书》中作出如下关于自愿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重要承诺：

（1）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①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

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②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

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该承诺不

因其职务的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改变；

③如本人所持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若公

司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④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若仍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的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关于公开发行上市后持股意向的承诺

①如本人所持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

股票在此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②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 将提前5个交易日向发行人提交减持原因、减

持数量、减持方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发

行人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本人减持股票时，将依照《公司法》《证券法》、证监会

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

责任，并将减持股份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2、佳润国际、智拓集团曾作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主要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作出如下关于自愿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重要承诺：

（1）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除发生本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商业登

记证及其他法律文件记载的营业期限届满且本公司股东会决定不再延长营业期限的情况

外，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100%。

（2）关于公开发行上市后持股意向的承诺

除发生本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商业登记证及其他法律文件记载的营业期限届

满且本公司股东会决定不再延长营业期限的情况外， 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

内减持的，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00%；本公司所持股票在

锁定期满后减持的，将提前5个交易日向发行人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减持方式、未来

减持计划、减持对发行人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发行人在减持前3个交易

日予以公告。 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依照《公司法》《证券法》、证监会和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公司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并将减持

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上述减持主体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计划期间内，周洪亮先生、佳润国际、智拓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

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

持价格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周洪亮先生、佳润国际、智拓集团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

情形。 在减持期间，周洪亮先生、佳润国际、智拓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002422�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2025-047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因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

参与202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

配比例，即800,162,947.6240元=1,590,781,208股×0.503元/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

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

格计算时， 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股权登

记日的总股本=800,162,947.6240元÷1,598,053,372股=0.5007110元/股，即：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5007110元/股。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25年5月19日经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公司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

的可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30000元（含税）；

不转增，不送股。 实际现金分红的数额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可

参与分配的股本数量计算金额为准。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

化；如在该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注销股份、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可转债转股等致使公司总股本或有权参与分红的

股份总数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时间

未超两个月。

二、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2025年5月30日，公司总股本为1,598,053,372股；其中，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共计7,272,164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7,272,164股后

的1,590,781,20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3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4.527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不转

增，不送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006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

缴税款0.503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2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13日

四、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度权益分派，故本次实际现金分

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800,162,947.6240元=� 1,590,

781,208股×0.503元/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

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以每股现金红利0.5007110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

红总额/总股本，即0.5007110元/股=800,162,947.6240元÷1,590,781,208股）。

综上，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

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

记日收盘价-0.5007110元/股。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6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公司本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六、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13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成都市青羊区百花西路36号

咨询联系人：王梦然

咨询电话：028-82860678

传真电话：028-86132515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7日

证券代码：688518� � � �证券简称：联赢激光 公告编号：2025-019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获得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国家知识产权局于近日发布了《关于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国知发

运字〔2025〕20号），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发明专利“一

种随动式环形滑轨自动送料装置” 荣获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一、获奖专利具体情况

1.专利名称：一种随动式环形滑轨自动送料装置

2.专利号：ZL201610281225.8

3.专利权人：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本发明涉及一种随动式环形滑轨自动送料装置， 可自动进行诸如电池盖板输送、夹

具定位、自动上下料、激光焊接等操作，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生产成本、使工作效

率及传输精度显著提高。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专利奖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评选并授予的重要奖项。

该奖项旨在遴选创造质量优、运用效益好、保护能力强、管理水平佳的高价值专利，以表

彰在技术（设计）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及发明人（设计人），

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长期坚持技术创新驱动发展，高度重视研发投入及成果转化。 截至2024年12月

31日，公司已获授权的专利为434项（其中发明专利51项）、软件著作权264项。 此次获奖

是对公司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工作成效的认可， 有助于提升公司品牌形象及行业影响

力，对公司的稳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公司将始终秉承科技创新理念，持续加强核心技术

研发与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管理、运用和保护能力，以创造更多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持续提升综合实力。

此次获奖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3202�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有为 公告编号：2025-013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8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编号：2025-009）。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绥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1200749676803B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文博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万元整

住所：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路9号

成立日期：2003年5月2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汽

车零配件零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运

输设备及生产用计数仪表制造；仪器仪表修理；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音响

设备制造；音响设备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摩托车零配件制

造；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摩托车及零部件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租赁服务（不

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包装箱及

容器制造；塑料制品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

特此公告。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88575�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5-042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中国专利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关于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国知发运

字〔2025〕20号），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亚辉

龙” ）的“吖啶标记结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化学发光免疫检测试剂盒” 和“样本分析仪的

进样装置和样本分析仪”两件专利分别荣获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银奖、中国专利优秀奖。

相关专利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权人

1

吖啶标记结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化学发光免

疫检测试剂盒

ZL201610522380.4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 样本分析仪的进样装置和样本分析仪 ZL201710143035.4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我国知识产权领

域重磅奖项，也是国内唯一专门对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政府部门奖。 该奖

项的设立旨在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鼓励和表彰为技

术创新及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利权人和发明人。

亚辉龙此次获得银奖的专利技术是化学发光检测试剂中的吖啶标记技术，获得优秀

奖的专利技术是分析仪的进样结构和方法，均是公司研发人员在长期研发过程中不断探

索和创新的结晶。 前述两项技术不仅提高了产品的性能和品质，更为用户带来了更加便

捷、高效的使用体验。

本次获奖，是对亚辉龙长期坚持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工作成效的认可，有助于提升

公司品牌形象，增强行业影响力，为公司可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亚辉龙将以

此为契机，继续坚持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实力，为用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产

品和服务。 同时，亚辉龙也将继续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

化，为公司的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0377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25-074

转债代码：113609�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永安转债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时 “永安转债” 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09 永安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6/12

自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5年6月12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

可转债将停止转股。

一、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一）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本次分配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在实施权益分派的

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

（二）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2025年5月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2日、2025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2025-046）》《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5-056）》。

（三）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5年6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媒体上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5年6月12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永安转债” 将停止转股，股权

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永安转债” 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

在2025年6月11日（含2025年6月11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19-81282003

邮箱：eversafe@ibike668.com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证券代码：688513�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5-034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愿披露获得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

定》（国知发运字〔2025〕20号），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苏莱乐 ?）的发明专利“一种富马酸比索洛尔I晶型及其制备方法”

荣获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获奖情况概述

中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是中国唯一专门针对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政府部门奖，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根据《中国专

利奖评奖办法》规定，经国务院有关部门知识产权工作管理机构、地方知识产权局、有关

全国性行业协会，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等推荐，中国专利奖评审委员

会评审，并向社会公示，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奖共授奖中国专利金奖30项，中国外观设计

金奖10项，中国专利银奖60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15项，中国专利优秀奖607项，中国外观

设计优秀奖47项，并对广东省、上海市的部分知识产权局和院士分别授予中国专利奖最

佳组织奖、优秀组织奖和最佳推荐奖。

本次公司富马酸比索洛尔片（苏莱乐 ?）的发明专利“一种富马酸比索洛尔I晶型及

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1610604361.6）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专利是药企的核心资产之一，也是保护创新成果、维持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 本次公

司富马酸比索洛尔片的发明专利获得第二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奖，是对公司在创新药物

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努力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该药物在技术先进性、创新性

和临床价值等方面的显著优势。 本次获奖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申请专利425� 项（含发明专利408� 项），其中已获

授权专利 156�项（含发明专利142项）。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持以创新为先导，以知识产

权管理为保障的理念，强化专利布局，努力研制出更多高质量的创新药品，为服务健康中

国、造福全球患者贡献力量。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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